
项目报名表（短期非转学分类）
项目名称:

姓名 学号 性别

院系 专业

籍贯

（省/
市/县）

身份

证号

码

参加项目

时间

______年_______月
至

______年_______月

项目

拟修

学分

_______分

电话 违纪现象 GPA

联系方式

（常用邮箱和微信）

家庭住址

父/母名字

父/母联系电话

是否已有护照/港/澳/台
通行证，以及证件号码

辅导员意见

二级学院党委书记意见

二级学院院长意见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意见

备注：本人同意将个人信息及个人资料传送给报名学校以及报名学校指定在华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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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海外/境外项目（非转学分类）声明 

本人： 

身份证号码： 

学号： 

专业： 

联系电话及邮箱： 

 

本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本人参加海外/境外交流学习应知

晓的内容如下： 

一、本人自愿参加  项目，参加时

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二、本人清楚地知晓在海外/境外可能带来的风险，并自愿接受

培正委托方的派遣和管理。 

三、本人清楚地知晓在海外/境外期间的医疗、意外保险费、项

目费、个人消费等一切开支由本人及本人家庭承担。 

四、本人自愿参加本交流项目，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 服从培正委托方的管理，积极配合培正委托方做好交流工作。 

2. 临行前全面了解海外/境外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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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学习必要的准备。 

3. 按要求及时向培正委托方提供办理对外交流手续所需的所有材 

料。 

4. 赴海外/境外交流前，学生必须根据所在国/地区法律或境外 

学习单位的规定，购买相关的强制保险，并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购买医疗、

意外伤害、财产等商业保险，所有保险费用均由本人自行承担。本人

自行负责其在海外/境外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并自行对其行为造

成第三方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如未购买保险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本

人负责。 

5. 在海外/境外期间，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对海外/境外交流人员

的有关规定，遵守所在国（地区）的法律法规及学习所在单位的规定， 

保证执行本声明规定各项条款。由于本人违法或不正当行为而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 

6. 按照交流项目规定的时间、内容在海外/境外交流学习，交流

期满按时回校。未经培正许可，本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止、延长交流期

限或改变交流内容。若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本人须服从培正的安排。

交流期满没有按时回校者，培正将视情节轻重对本人做出相应处理。 

7. 在交流期满回校四周内本人须向培正提交护照有效页复印件、

签证有效页复印件、护照上出入境章复印件、参加项目时的活动照片 

（5 张）、参加项目获得的证书复印件。 

8. 赴海外/境外时间(ⅰ)满一周或以上可申请社会实践学分，本

人须向培正提交《广东培正学院学生社会实践活劢登记表》、《广东

培正学院学生社会实践总结报告》；（ⅱ）满两周或以上但不超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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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可申请海外/境外体验课程的公共选修学分和社会实践学分， 

本人须向培正提交海外/境外文化体验实践报告以及社会实践所需的

相关资料；（ⅲ）满三个月或以上可申请毕业实习学分，但学分的认

定需要经过毕业资格审查，且赴海外/境外时须为大三及以上年级学生，

本人须向培正提交《实习情况登记表》、实习鉴定表（一）（二）。参加

一个项目只可申请 (ⅰ)、 （ⅱ）、（ⅲ）项中的一项，不得同时申

请两项或以上。以上所提及资料，本人须在回国四周内向培正提交。 

五、本人及本人家长自行承担本人在参加                             

项目期间的一切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并为本人在国（境）外期间的

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不因其在国（境）外的个人行为向培正提出任何

法律上或道义上的主张或要求。 

六、学校建议签证通过后才买机票，因签证延误或不通过等而导

致的机票损失将由学生本人承担。 

 
 

本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 期 ：   年   月  日 

 

本人家长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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